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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 

及投资总额调整的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尔股份”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及投资总额调整的议案》，同意将“激光及智能

研究院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泰尔股份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泰尔智慧（上海）激光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尔激光”），实施地点由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超山路 669 号变更为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昆岗公路 888 号，实施方式由新

建厂房变更为租赁现有厂房，同时因实施方式变更导致投资总额由 11,580.00 万

元调整为 11,465.44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变）。本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

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泰尔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87号）核准，公司以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11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57,682,614 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每股面值 1.00元/股，发行价格为 3.9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8,999,977.58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479,245.29元（不含税），募集资金

净额为 223,520,732.29元。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21〕5-8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

存储制度，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监管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 

根据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智能运维总包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246,130,000.00 195,000,000.00 

2 激光及智能研究院项目 115,800,000.00 85,00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合计 481,930,000.00 400,000,000.00 

由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保障重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根据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智能运维总包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246,130,000.00 99,520,732.30 

2 激光及智能研究院项目 115,800,000.00 55,00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00.00 69,000,000.00 

合计 481,930,000.00 223,520,732.30 

三、本次拟变更的部分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1、本次激光及智能研究院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拟变更情况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实施方式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激光及智

能研究院

项目 

泰尔重工

股份有限

公司 

泰尔智慧（上

海）激光科技

有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超山路 669号 

上海市松江区

小昆山镇昆岗

公路 888号 

自建 租赁 

2、本次激光及智能研究院项目投资总额拟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不涉及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的变更，实施方式由新建厂房变更为租

赁现有厂房，导致投资总额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激光及智能研

究院项目 
115,800,000.00 55,000,000.00 114,654,400.00 55,000,000.00 

注：截止 2022 年 5月 25 日，激光及智能研究院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2,498,417.70元，

主要系本项目相关设备的购置款，本募投项目将全部变更到全资子公司泰尔激光实施。 

总投资中各细分项目投资金额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费用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设备购置费 8,619.61 8,619.61 

建筑工程费 1,254.96 754.60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1.40 552.58 

预备费用 501.30 496.34 

铺底流动资金 1,052.73 1,042.31 

项目总投资 11,580.00 11,465.44 

3、实施地点租赁情况 

泰尔激光已与上海光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场地面

积 4,000 平方米，租期为 5 年。 

租赁双方已完成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相关准备资料，上海疫情全面解除封控后，

现场办理租赁登记备案，领取《房屋租赁登记证》。 

4、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变更后，除已使用募集资金外，公司拟使用

剩余募集资金 52,887,983.80 元（具体以实际结转时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余额

为准），向新实施主体泰尔激光提供无息借款用于募投项目建设，借款期限为自

实际借款之日起 5 年，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滚动使用，根据募投项目建设情况可

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5、募投项目的备案、环评情况 

（1）原实施主体募投项目的备案、环评情况 

原实施主体 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泰尔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已取得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经贸发展局出具的关于激光及

智能研究院项目的备案表（项目代码：

2020-340562-34-03-033805） 

2020年 9月已取得《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203405000500000040） 

（2）新实施主体募投项目的备案、环评情况 

新实施主体 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泰尔智慧（上

海）激光科技

有限公司 

激光及智能研究院项目已于 2022 年 5月

18日取得由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出

具的《上海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

目代码：2205-310117-07-02-366673） 

根据 2020年 11月 30日公布的生

态环境部令第 16号《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激光及智能研究院项

目所属行业无需进行环评。 

6、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不涉及关联交易。 

四、新实施主体泰尔激光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尔智慧（上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MA7D5QBL10  

成立日期：2021年 11月 24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杜家浜路 89号 33幢 1号 

法定代表人：邰紫鹏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光学仪器制造；仪器仪表制造；机械设备

研发；光电子器件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的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

含特种设备制造）；五金产品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电子专用设备

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光学仪器销售；

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光



                   

通信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通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 100%全资子公司。 

五、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原因 

本次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做

出的审慎决策。上海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地区，具有人才、

信息、资本、技术等资源密集的优势，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有利于研发专业人

才招聘、培养，有助于提高公司研发能力及业务开拓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

竞争实力，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需求，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和公司的长远发展布局。 

六、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情况 

泰尔激光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的要求开立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公司将与

泰尔激光、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七、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及投资总额调整对

公司影响 

本次变更涉及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投资总额，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保持不变，不影响项目实施质量，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规划

和长远利益。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

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高效合规使用。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

方式变更及投资总额调整，是基于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发展

布局和经营目标。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保持不变，未违反公

司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

方式变更及投资总额调整，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及投资总

额调整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而做出的安排，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保

持不变，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部分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及投资总额调整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激光及智能研究院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实施方式变更及投资总额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将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泰尔股份本次激光及智能研究院项

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及投资总额调整事项。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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